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教育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抽查依据
	抽查方式
	抽查比例和频次
	备注

	1
	民办教育机构安全（含食品）检查巡查
	全县民办教育机构
	学校安全（含食品）工作检查
	1.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（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）第七条: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：(一)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况，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，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;(二)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;(三)及时了解学校安全教育情况，组织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安全教育，不断提高教育实效;(四)制定校园安全的应急预案，指导、监督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;(五)协调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，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对学校安全事故的救援和调查处理。教育督导机构应当组织学校安全工作的专项督导。
    2.河北省人民政府令（2010）第8号《河北省学校安全管理规定》第八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:(一)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标准和办法，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督导、检查和考核，督促学校建立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;(二)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，督促学校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，落实整改措施;(三)指导学校安全教育工作，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;(四)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，对学校周边治安环境进行治理，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对学校安全事故的救援和调查处理;(五)指导、监督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制定学校安全应急预案;(六)配合当地人民政府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。教育督导机构应当组织学校安全工作的专项督导。
《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》（2002年教育部、卫生部令第14号）第三条: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的卫生管理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，实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指导、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督查、学校具体实施的工作原则。
	实地
核查
	每年两次，每次抽查所有的民办教育机构
	　

	2
	全县学校安全（含食品）检查巡查
	全县中小学（幼儿园）
	学校安全（含食品）工作检查
	
	实地
核查
	每年两次，每次所有学校。
	　



